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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数量 ４，６５０万股，无老股转让

发行价格 ８．２４元 ／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市盈率 ２０９．４６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３．９７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０４元 ／ 股（按照２０１８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０８元 ／ 股（按照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照 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募集资金 总 额 及 注 册 会
计师对资 金 到 位 的验 证
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３８，３１６．００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出具了容诚验字［２０２０］３６１Ｚ０００３号《验资报
告》

发行费用 总 额 及 明 细 构
成

总计为５，２７１．３６８０万元 （含税 ）。 根据容诚验字 ［２０２０］３６１Ｚ０００３号 《验资报
告》，发行费用包括：

（１）承销保荐费：３，６５８．９０８万元

（２）审计及验资费：６９８．９８万元

（３）律师费：３９８万元

（４）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４６５万元

（５）发行手续费：５０．４８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３３，０４４．６３２万元

发行后股东户数 ２７，５１９
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６年
度、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 年度、２０１９年１～６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２０１９）第３５０ＺＡ０２７６
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本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告附注业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但尚未经审计。上述主要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
披露，三季度财务报表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公司上市后２０１９年三季度
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２０１９年１－９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数据

发行数量 ２０１９．９．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４２，０５８．７２ ３７，３８４．９８ １２．５０
流动负债（万元） １１，８４２．７２ １３，００３．７７ －８．９３
总资产（万元） ７５，１４１．３６ ７０，７７６．６４ ６．１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３０．１０ ３０．９１ －２．６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２７．９６ ２９．４６ －５．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万元） ５４，１３４．４１ ４９，９２５．９６ ８．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５０ １．３９ ８．４３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２０１８年１－９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５２，８０８．２６ ３１，０９６．０５ ６９．８２
营业利润（万元） ７，０７７．０２ ８１１．４３ ７７２．１７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５０２．２９ －３４７．６５ －１，６８２．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４，２０８．４５ ４７．７２ ８，７１８．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万元）

５，４１１．１６ ５５０．６８ ８８２．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１１，９０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０２ ６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０９ ０．１０ ７，９９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４０ １．１４ ８１２．２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６，５９９．９１ ５，５６４．１２ １８．６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８ ０．１５ １８．６２

二、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止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公司的资产总额为７５，１４１．３６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１，００６．９５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５４，１３４．４１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４，２０８．４５万元，较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增加４，１６０．７３万元；２０１９年
１－９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为５２，８０８．２６万元，较２０１８年１－９月增长６９．８２％，收
入增长主要原因系①特尔津、特尔康产品推广策略下沉到非三级医院；②派格
宾产品各省市招标工作逐步开展、公司品牌认可度提高等因素。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
常，经营业绩稳定，在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
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等方面未发
生重大变化，亦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三、２０１９年度业绩预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２０１９年度实现营业收入７．１亿元到７．３亿

元，与２０１８年度营业收入４．４８亿元相比，将增加２．６２亿元到２．８２亿元，同比增加
５８．４８％到６２．９５％；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２０１８年度净利润１，６００．２９万
元相比，将增加４，６００万元到５，２００万元，同比增加２８７．４５％到３２４．９４％；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２０１８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３，０６４．０８万元相比，将增加５，２００万元到５，９００万元，同比增加１６９．７１％到
１９２．５５％。

２０１９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２０１８年度均有显著增长， 一是公司主营产
品的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其中造血生长因子产品（包括特尔立、特尔津、特尔
康）作为国内外指南的一线治疗药物在肿瘤、血液疾病相关治疗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营销网络已覆盖全国超过１０００家二三级医疗机构，在过去十几年长期
临床使用过程中得到了医生和患者的普遍认可； 随着各地招标工作逐步完成
和营销网络的不断完善，以及临床治愈科学证据的不断积累，推动了派格宾销
售的持续增长。 二是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较高，随着销售规模增长，规模化效
应显现，且公司加大成本费用控制力度，相关费用率下降，净利润水平明显提
升，经营效益显著改善。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发行人

已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及余
额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厦门特宝生
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镇海支行

５９２９０２６２７１１０５０８
蛋白质药物生产
改扩建和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１５９，４００，９２０．００

厦门特宝生
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支行

３５１５０１９８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２５０２ 新药研发项目 １５９，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厦门特宝生
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海沧支行
１２９９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５７１６１ 慢性乙型肝炎临

床治愈研究项目 ２９，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不

存在重大差异，协议中公司简称“甲方”，上述开户银行简称“乙方”，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丙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
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止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不存在以存单方式存储募集资金。若甲方以存单
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四、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邓晓艳、 阮任群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８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
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２０％的， 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二、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冉云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０８８号２３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８００
保荐代表人 邓晓艳、阮任群

项目协办人 桂泽龙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科创板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认
为特宝生物已具备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因此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特宝生物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邓晓艳，具有１０年以上投资银行工作经历，现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证券承销保荐分公司业务董事，先后主持或参与了鼎龙文化（００２５０２）、裕兴
股份（３００３０５）、海欣食品（００２７０２）、好利来（００２７２９）ＩＰＯ项目，参与了三安光电
（６００７０３）、三特索道（００２１５９）、中能电气（３０００６２）非公开发行等多家公司上市
及再融资工作。

阮任群，具有１０年投资银行工作经历，现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
券承销保荐分公司业务董事，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榕基软件（００２４７４）、青松股份
（３００１３２）、 茶花股份 （６０３６１５）ＩＰＯ项目以及龙净环保 （６００３８８）、 元力股份
（３００１７４）非公开发行等多家公司上市及再融资工作。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东关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杨英、兰春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杨英、兰春承诺：
“１、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

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特宝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
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３、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４、上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任期届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如三十六个月锁定期
满， 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５、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
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本人及配偶减持后不再具有实际
控制人身份后六个月内，本人及配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
任意连续九十日内， 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一。

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
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７、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
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８、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９、本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

排，保证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将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在减持计划中披露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
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１０、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
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
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１１、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
行上述承诺。

１２、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
持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二）实际控制人孙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和核心技术人员，孙黎承诺：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特宝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３、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４、上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任期届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如上述三十六个月锁
定期满， 则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５、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满三十六个月之日
起四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项减持承诺与本承诺函的其他内容相冲突，本人承诺将
按照少减持的原则进行减持。

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
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７、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
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８、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９、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蔡智华、
蔡慧丽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蔡智华、蔡慧丽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本人减持后不再具有
实际控制人身份后六个月内，本人及蔡智华、蔡慧丽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
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蔡智华、蔡慧丽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１０、本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
排，保证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将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在减持计划中披露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
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１１、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
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
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１２、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
行上述承诺。

１３、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
持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三）实际控制人孙黎的配偶蔡智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孙黎的配偶蔡智华承诺如下：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３、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
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５、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
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６、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７、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孙黎、蔡
慧丽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孙黎、蔡慧丽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本人配偶孙黎减持后不再
具有实际控制人身份后六个月内， 本人及孙黎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
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孙黎、蔡慧丽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８、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
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９、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件
地遵从该等规定。 ”

（四）实际控制人孙黎的配偶蔡智华之妹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孙黎的配偶蔡智华之妹承诺如下：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３、孙黎、蔡智华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

续九十日内，孙黎、蔡智华及本人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一。孙黎、蔡智华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孙
黎、蔡智华及本人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
议转让方式，孙黎减持后不再具有实际控制人身份后六个月内，孙黎、蔡智华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孙黎、蔡智华及本
人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４、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
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５、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件
地遵从该等规定。 ”

（五）核心技术人员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周卫东、王世媛、杨美花、张林

忠承诺：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２、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３、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４、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６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满十二个月之日起
四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如本项减持承诺与本承诺函的其他内容相冲突，本人承诺将按
照少减持的原则进行减持。

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７、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
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８、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 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９、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
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１０、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
持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
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１１、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
（六）持股５％以上的股东通化东宝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持股５％以上的股东通化东宝承诺：
“１、特宝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特宝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特宝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本公司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
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宝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宝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且减持后的持股比例低于百分之
五后六个月内，本公司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
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宝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本公司持
有特宝公司的股权若被质押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特宝公司，
并予公告。

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公司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特宝公司或本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
满六个月的；

（２）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

月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特宝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公司不减持公司股份。

５、特宝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公司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６、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

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承担特宝公司、特宝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
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股票的收益将归特宝公司所有。

７、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以及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公司自愿无
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

（七） 担任公司监事及与其配偶赖伏英合计持股超过５％的股东郑善贤自
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郑善贤作为特宝生物的监事，就公司股份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２、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任期届
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６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
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
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且减持后的合计持股比
例低于百分之五后六个月内， 本人及配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
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一。

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
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５、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
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６、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７、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
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８、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件
地遵从该等规定。 ”

（八）公司监事郑善贤及其配偶赖伏英合计持股超过５％，赖伏英自愿锁定
股份的承诺

赖伏英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２、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且减持后的合计持股比例低于百分
之五后六个月内，本人及配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
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５、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
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６、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件
地遵从该等规定。 ”

（九）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方和、赖力平、李一奎、孙志里、王君业、

郑杰华、邹平和左仲鸿承诺：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２、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３、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４、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６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１）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

的；
（３）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的其他情形；
（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６、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
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７、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
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一）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二）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８、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

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
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９、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
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 本人自愿无条件
地遵从该等规定。

１０、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
（十）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刘军承诺：
“１、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发行注册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下转D26版）

（上接D24版）


